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外高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就受托管理控股股东部分股权 

资产事项签署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或“保荐机构”）作为

上海外高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外高桥”或“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对外高桥本次就受托管理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资产事

项签署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出具本核查意见。 

一、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浦东新区国资国企改革方案总体部署和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决议精神，公司与上海外高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资产管理公司”

或“控股股东”）签署《委托经营管理协议》，受托管理公司控股股东所持有的股

权资产。 

结合实际工作情况，现拟针对《委托经营管理协议》部分内容签署《委托经

营管理协议之补充协议》（简称“《补充协议》”）。《补充协议》对原协议内容的修

订情况如下： 

原协议内容为： 补充协议变更为： 

第一条 委托管理标的表中，“天

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托管股权

比例为“0.60%” 

第一条 委托管理标的表中，“天

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托管股权

比例为“0.42%” 

第三条 委托管理费 

注（2）： 目前委托管理股权资产

的三年加权平均净利润约为7,785万元

（2012年净利润约为5,292万元权重

20%，2013年净利润约为6,037万元权重

30%，2014年净利润约为9,829万元权重

50%；最终需根据第三方审计报告披露

数据确认为准），并可能随着委托管理

股权资产范围的变化而调整。 

第三条 委托管理费 

注（2）： 目前委托管理股权资产

的三年加权平均净利润约为 6,997 万元

（2012 年净利润约为 4,670 万元权重

20%，2013 年净利润约为 5,361 万元权

重 30%，2014 年净利润约为 8,910 万元

权重 50%；最终需根据第三方审计报告

披露数据确认为准），并可能随着委托

管理股权资产范围的变化而调整。 

3.2 委托管理费每年支付一次（如

委托管理时间不足完整自然年度的，按

3.2 委托管理费每年支付一次（如

委托管理时间不足完整自然年度的，按



实际委托管理时间占自然年度比例计

算），由资产管理公司于每个管理年度

结束后的3个月内向上市公司支付完

毕。逾期付款的，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

支付违约金。 

实际委托管理时间占自然年度比例计

算），由资产管理公司于每个管理年度

结束后的 6 个月内向上市公司支付完

毕。逾期付款的，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

支付违约金。 

3.3 双方同意，委托管理期限届满

后3个月内，资产管理公司需将委托管

理费向上市公司支付完毕。 

3.3 双方同意，委托管理期限届满

后 6 个月内，资产管理公司需将委托管

理费向上市公司支付完毕。 

因资产管理公司是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有关规定，资产管理公司系公司的关联方，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次

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公司名称：上海外高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舒榕斌  

注册地址：上海市富特西一路 159 号  

注册资本：1,300,507,648 元  

成立日期：1999 年 12 月 10 日  

主要经营业务：对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实业投资、区内房地产开发经营、国

内贸易（除专项规定）、区内贸易、外商投资项目咨询、保税区与境外之间的贸

易。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资产管理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3,564,933.69 万元，

净资产额 1,459,110.71 万元；2014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805,922.56 万元，净利润

75,610.74 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详见《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外高桥保

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受托管理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资产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

见》，《补充协议》签订后，不会导致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董事会同意公司与控股股东签订《补充协议》，系经双方协商确定，遵

循了公平、合理的原则，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和上市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 

五、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本次关联交易属于董事会决策权限，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上述关联交易，同意将该关联交易提交董事会审议，

并就该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董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

进行了回避表决；上述决策、表决程序合法，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2、对目前委托管理股权资产的三年加权平均净利润的修订，符合上市公司

的利益；对资产管理公司支付委托管理费的时限由每个管理年度结束后的 3 个月

内调整为 6 个月内支付，更有利于公司在获取委托管理标的公司审计报告后核实

委托管理费金额，便于实际操作。 

鉴于此，我们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中信建投认为： 

（一）外高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独立董事已对本次

关联交易事项明确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本次签订委托经营管理协议之补充协议的交易行为系双方协商确定，

遵循了公平、合理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中信建投对外高桥本次就受托管理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资产事项签署补充协

议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外高桥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就受托管理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资产事项签署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冷  鲲                 王广学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